
  巨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企业高质
量发展18条措施

  巨市监发〔2022〕16号

  

  为贯彻落实全市加强作风建设暨优化营商环境会议精神，进一步助企纾困稳企强链，充分激
发全县各类企业创新力、竞争力，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以下优化营商环境 18条措施：

  1.推行“两不查”。除“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上级交办、部门移送、投诉举报等情形外，
对符合以下两种情形的，不得入企检查：一是对信用风险分类等级为A级的非重点领域企业，不
得检查；二是对重点监管领域（食品、药品、特种设备、重点工业产品质量等）企业，除依法依
规必须进行的检查频次和事项外，不得检查。（牵头单位：政策法规股；配合单位：信用监管股、
食品各监管股、药品各监管股、特种设备监察股、产品质量监管股等）

  2.落实“两不罚”。对涉及违反市场监督管理领域法律法规的：一是轻微违法不罚，违法行
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二是首次违法不罚，首次违法且危害后
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牵头单位：政策法规股；配合单位：各业务股、稽
查队、监管所）

  3.推行“两轻罚”。对于违反市场监管领域法律法规的案件，符合以下两种情形的，原则上
按照从轻裁量标准给予处罚：一是企业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
供证据材料的；二是企业有证据证明自身不存在主观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牵头单位：政策法
规股；配合单位：各业务股、稽查队、监管所）

  4.探索“两减罚”。进一步创新以教育为主、以惩戒为辅的柔性监管机制，针对以下两种情
形探索“两减罚”：一是实行“学法考法减罚”制度，对企业相关负责人开展针对性法律培训，
经培训学习、考试合格后，予以较大幅度的减罚；二是深化温度执法，对违法经营额较少、经营
确有困难、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企业，予以较大幅度的减罚。（牵头单位：政策法规股；配合
单位：各业务股、稽查队、监管所）

  5.强化食品药品监管，助力企业安全风险防控。创新实施精准有效监管，对食品、药品等重
点领域进行分级分类，制定“责任清单”，协助企业建立健全风险排查制度，建立风险排查台账，
增强企业风险防控能力。推动食品、药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落地落实。以食品添加剂“两超”企
业为牵引，对重点品种风险排查治理，实施视频云检查，通过腾讯视频会议对企业进行培训指导
及检查。通过“山东冷链”系统监管端，检查进口冷链食品生产企业的进货、专仓、人员核酸等
疫情防控信息。通过智慧监管一体化平台、山东食链信息追溯平台等，发掘信息化智慧监管功能，
将行政许可逾期等相关信息及时转发给企业，避免运行风险和经济损失。（牵头单位：食品安全
协调股；配合单位：食品各业务股、药品各业务股等）

  6.精准对接优服务。推动“菜单式”集成服务由点单服务向预警、送单服务转变。发掘信息
化智慧监管功能和分类监管手段，及早发现企业在行政许可、备案等方面即将逾期等问题，通过
《温馨提醒》《预警告知》，引导企业按时办理有关手续，避免运行风险和经济损失。坚持问题
导向，创新服务机制，以“企业点单，部门上菜”的形式，实行服务事项“菜单式”管理、服务
行为“店小二”模式，营造市场监管“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良好氛围。成立百人助企特派员
团队，按需匹配精干力量，提供“一企一策”服务。县局设立助企热线：8211909，负责有关咨询
答复、协调调度、分流督办等。（牵头单位：个私促进办公室；配合单位：各业务股室、监管
所）

  7.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深化特种设备“云服务”。积极指导企业办理特种设备安装、使
用、检验、注册等相关手续。指导企业加强对员工的业务培训和应急救援演练，保证操作人员持
证上岗，提高防风险意识及应急救援能力。推广“线上教育培训+自我学习+集中培训”三位一体
培训模式，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简化特种设备报检方式，实施特种设备网上告知，做到“办



事单位不跑一趟，极少事项只跑一趟”，对重点工程项目，专人对接、跟踪服务，提高受理、办
理效率。（牵头单位：特种设备监察股、各生产领域稽查队）

  8.加强涉企收费监管，严查违规涉企收费。进一步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聚焦政
府部门及下属单位、行业协会商会及中介机构、口岸交通、水电气暖等公用事业、金融五大重点
领域，着力查处不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收取不合理费用的违法违规行为，治理各种中介
服务乱收费，对串通操纵服务价格甚至欺诈勒索的各类“灰中介”“黑中介”，要依法整治和打
击。公开曝光部分涉企违规收费典型案例，切实推动各项降费政策落细落地。（牵头单位：价格
与收费监管股）

  9.健全标准化管理体系，引导企业自愿性认证。指导企业建立健全以技术标准、管理标准、
工作标准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标准体系。支持企业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制修订工
作。同时，积极引导企业开展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
证等自愿性认证活动，切实帮助企业提高质量管理水平。（牵头单位：质量发展和标准化监督管
理股；配合单位：计量认证和认可监督管理股、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股、各生产领域稽查队）

  10.完善信用监管机制，实施信用修复提速工程。推广信用承诺和信用报告应用，加强信用修
复宣传，优化信用修复流程，对企业信用修复申请由法定 5个工作日提速为当日办理，提高市场
主体自我纠错、主动修复意识，定期清理本地列入异常“僵尸企业”。推行“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完善抽查事项清单,健全行业监管部门与综合监管部门协调配合机制,实现低干预、高效能的
跨部门协同监管。（牵头单位：信用监管股；配合单位：各监管所）

  11.实施知识产权发展战略，促进质量再提升。强化宣传和政策扶持力度，服务企业知识产权
布局，对新增加的高价值发明专利给予每件 5000元现金奖励，对新获权的发明专利给予每件
2000元现金奖励，充分发挥专利制度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中的作用，推进
企业专利工作，培育品牌企业。深入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入园惠企”行动，实施质押融资贷
款贴息政策，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强化知识产权执法办案和维权援助，护航企业创新发
展。（牵头单位：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心；配合单位：知识产权保护股、知识产权促进股）

  12.创新服务生物医药企业路径。依托华夏国药、华阳药业、鲁润阿胶和鲁抗三叶，做大做强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打造区域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以中成药、化学药、原料药、医药中间体和医
疗器械为重点发展方向，加大生物医药产业招商力度，对新引进的医药项目提前介入、现场指导，
在审评审批、生产许可检查等方面提供全流程帮办服务。同时，及时协调解决现有生物医药企业
跨越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困难，推动我县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化、规模化、集群化发展，形成产业高
质量发展新格局。（牵头单位：药品生产监管股）

  13.实施食品安全再提升。以速冻食品、淀粉及淀粉制品、粮食加工品、饮料和酒类等菏泽现
有优势品类为重点，加大食品抽检力度，助推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
的 ISO22000、HACCP 认证体系建设，引导企业自我提升，培育优势食品产业集群，提高抵御风
险能力。（牵头单位：食品安全协调股；配合单位：食品生产监管股、食品流通股、特殊食品监
管股、计量认证和认可监督管理股、各监管所）

  14.政银携手解难题。推动“政银携手共助小微”活动，与金融机构深度对接，通过“送贷进
企业”“送贷进市场”“送贷进乡村”等活动，深入专业市场、商圈，了解小微企业贷款需求，
召开银企恳谈会、推介会、对接会送“贷”上门，向小微企业精准推送、解读融资支持政策，为
小微企业提供常态化、精准化、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2024年年底前
跟踪服务 2000家小微企业，引导提供不低于 10亿元融资支持，助力“个转企”300家以上。（牵
头单位：个私促进办公室；配合单位：各监管所）

  15.助推质量基础设施再迭代。帮助企业健全和完善计量管理制度和体系，提高企业计量管理
水平。引导企业全面对接“中国电子质量监督（e-CQS）公共服务系统”，当好“店小二”角色。
主动入企宣传检定范围、检定程序，由送检变上门服务，助力企业提质增效。以计量、标准、认
证认可、检验检测、质量管理等为核心，推出“一站式”服务，就地、就近满足企业需求。（牵
头单位：计量和认证认可监管股；配合单位：质量发展和标准化监督管理股、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股等）



  16.服务营商环境再升级。围绕建立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深入落实国家及省“十四五”市场
监管规划，聚焦房地产、校外培训、医药购销、会销、网络平台等领域突出问题和婴幼儿用品、
老年用品等重点消费市场，加大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度。推行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
机制，充分发挥县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系会议办公室职责，协调联络各成员单位做好公平竞争审
查各项工作，着力营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和营商环境。（牵头单位：反
不正当竞争股）

  17.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全面实施“放心消费在麟州”创建工程，培育壮大消费市场。围
绕百姓“衣食住行游购娱”等方面需求，加快推动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提质升级。聚焦日常消费、
服务消费、新消费等重点领域，以创建更多放心商场、放心商店、放心超市、放心市场、放心餐
饮、放心景区、放心民宿、放心金融、放心商圈、放心行业和放心城市为重点，不断提升经营者
诚信度和消费者满意度。（牵头单位：消费者权益保护股；配合单位：各监管所）

  18.强化纪律作风建设，提升服务水平。开展作风纪律集中整顿，加大对“吃拿卡要”和“慵
懒散浮推拖”行为整治和处理力度，重点整治服务态度、服务行为、服务效率等方面存在的不规
范、不廉洁、不到位问题，形成个人干净、恪守规矩、担当奉献、真抓实干、勤奋敬业的工作作
风，创建充满活力的营商环境，更好地服务于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服务于全县经济社会健康
快速发展。（牵头单位：效能监察室）

  政策法规股具体负责“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组织实施、督导、材料汇总及上报等工作。请
各单位于每月 25日前将工作开展情况报政策法规股。

  

  联系人：车国华

  邮箱：jyscjfgg@126.com

  

  

  巨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 11月 7日


